科右中旗2022年年中调整统筹整合使用财政
涉农涉牧资金工作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相关部署，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乡村全面振兴，根据《财政部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意见>实施方案》（财办[2021]16号）、《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财农[2021]19号）、财政部等11部委《关于继续支持脱贫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工作的通知》(财农[2021]22号）等文件精神，结合自治区《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内财农规[2022]4号）、财政厅等12厅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脱贫旗县统筹整合使用涉农涉牧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内财农[2021]812号）文件要求，结合我旗实际需求，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自治区和盟委、行署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进一步完善优化财政涉农资金管理使用机制，充分发挥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的聚合效应，有效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
二、实施目标

通过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集中优势资源，聚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进乡村振兴衔接重点工作。不断完善涉农涉牧资金管理机制，有力促进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壮大，农牧民收入稳定增长，农村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农村公共服务水平进一步提升，提高财政涉农涉牧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巩固提升脱贫摘帽成效。
三、基本原则

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涉牧资金的使用紧紧围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规划，编制统筹整合使用涉农涉牧资金年度项目计划，将整合资金用于农业生产、畜牧生产、水利发展、林业改革发展、农田建设、农村综合改革、林业草原生态保护恢复、农村环境整治、农村道路建设、农村危房改造、农业资源及生态保护、乡村旅游等农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项目。将支持产业发展摆在优先位置，发展壮大优势特色产业(含必要的产业配套基础设施)，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带动脱贫人口就业增收。建立健全统筹整合涉农资金支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协调工作机制，明确各部门统筹整合职责，夯实工作责任，加强沟通协作，形成强有力的协调配合良性互动工作机制。完善优化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管理办法及绩效考核机制，高标准、高配置、高效率管理使用好统筹整合的涉农涉牧资金。
四、整合范围及额度

根据自治区《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脱贫旗县统筹整合使用涉农涉牧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内财农[2021]812号）文件精神，整合财政涉农涉牧资金范围，结合我旗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任务，调整2022年度统筹整合资金规模，共整合财政涉农涉牧资金23851.11万元。
（一）乡村振兴局管理项目资金：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865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14490.5万元、自治区资金4160.5万元。

（二）民委管理项目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876万元，其中中央资金737万元、自治区资金139万元。
（三）林草局管理项目资金：国有贫困林场资金240万元，均为中央资金。
（四）发改委管理项目资金：以工代赈资金135万元，均为中央资金。

（五）住建局管理项目资金：2021年度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370.9341万元，其中中央资金320.1273万元、自治区资金50.8068万元。

（六）农科局管理项目资金：共整合资金3578.1721万元，其中2021年度中央农田建设补助资金1278.1721万元、2021年自治区农畜产品生产发展资金900万元、2022年自治区农畜产品生产发展资金1400万元。 

五、整合后资金投向

（一）产业发展

1、农畜产品加工点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786万元。项目覆盖全旗9个苏木镇11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1146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建设村级农畜产品加工点11处，其中在广太号嘎查建设小型米面加工厂1处，投入资金60万元；在双榆树嘎查建设水稻加工厂扩建1处，投入资金97万元；在新丰嘎查建设蔬菜深加工厂1处，投入资金30万元；在高林套海嘎查建设糯玉米速冻生产加工工厂1处，投入资金280万元；在达力哈日沁嘎查、罕乌拉嘎查、窑艾里嘎查、雅玛图嘎查、邰吉嘎查各建设（扩建）奶制品加工厂1处，共5处，投入资金240万元；在新佳木嘎查建设秸秆转化厂1处，投入资金48万元；在德日苏布拉格嘎查扩建羊肉屠宰加工厂1处，投入资金31万元；资金用于建设厂房厂址，配套设施设备（详见附件第2-3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项目建成后，对辖区及周边嘎查农畜产品进行初、深加工、包装，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增加产品竞争力，一方面提高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形成品牌效应，有效提升了嘎查特色产品销售利润；另一方面解决农户销售问题，拓宽了农牧民增收途径。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5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90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31万元。
2、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项目：投入整合资金6259.5万元。项目覆盖全旗3个苏木镇4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411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额木庭高勒苏木人民政府、巴彦呼舒镇人民政府、代钦塔拉苏木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扩建额木庭高勒苏木巴彦敖包嘎查旅游村1处，投入资金320万元；打造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嘎查田园综合体1处，投入资金180万元。打造代钦塔拉嘎查旅游项目，投入资金2500万元；西日道卜嘎查乡村旅游项目，投入资金3259.5万元。资金用于旅游区游玩娱乐设施建设、民宿等，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详见附件第4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增加旅游区基础设施，更好的接纳游客。可以拉动当地的旅游业，提高当地村民的收入水平，增加嘎查集体经济收入。辐射带动嘎查周边餐饮住宿等产业发展，提高农牧民经营性收入，同时，增加的嘎查集体经济收入部分用于解决脱贫户和监测户的日常生活困难。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813.5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80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208万元、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58万元。
3、新型集中养殖示范小区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2687.65万元。项目覆盖全旗5个苏木镇5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591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巴彦茫哈苏木哈吐布其嘎查续建新型集中养殖示范小区1处，投入资金1150万元；在高力板镇国光嘎查新建新型集中养殖示范小区1处，投入资金400万元；在好腰苏木镇花灯嘎查续建牛产业特色村建设二期项目1处，投入资金611.65万元；在哈日诺尔苏木巴彦高嘎查新建新型集中养殖示范小区1处，投入资金381万元；在额木庭高勒苏木兴隆屯嘎查新建新型集中养殖示范小区1处，投入资金145万元。项目资金用于养殖区基础设施建设、设备购置及养牛（详见附件第5-6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积极借鉴国内养殖示范区，建设现代化畜养设施，合理规划圈舍选址，严格划分居民生活区（禁养区、限养区）和牲畜养殖区，通过村屯统一规划，统一粪污资源化利用，配套建设沼气池和蓄粪池，使养殖废弃物、粪污变废为宝。一方面改善养殖户家庭居住环境和嘎查环境，另一方面，实现规范化、集约化养殖，形成养殖规模，节约场地、人力等资源，相当于年增加养殖户经营性收入。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带动周边养殖户向养殖小区转型，实现人畜分离、集中饲养、科学养殖，改变人畜混居现象，改善人居环境，壮大嘎查集体经济。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76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1.65万元。
4、养殖基地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425万元。项目覆盖全旗4个苏木镇5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485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新佳木嘎查、元宝屯嘎查、坤都冷嘎查、查干淖尔嘎查、图列吐嘎查等5个嘎查新建（扩建）养殖小区5处，投入资金425万元，资金用于养殖小区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养殖配套设施设备建设、购置基础母牛等（详见附件第7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通过养殖业发展壮大嘎查集体经济，扩大养殖业规模，提升养殖业规范化标准。带动农牧民增收，进而提升农牧民生活质量。发展了嘎查养殖产业，带动农牧民发展养殖业，每年收益资金用于嘎查困难家庭及困难学生救助、嘎查公益事业、基础设施建设和集体经济发展等。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5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370万元。
5、庭院经济种草项目：投入整合资金81万元。项目覆盖好腰苏木镇3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60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好腰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嘎查集体利用农牧户闲置庭院，种植优质多年生牧草、果蔬等庭院经济162亩，包括引进草种、后期种植、收获、加工等费用，每亩投入0.5万元，发展集体经济（详见附件第8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优化环境卫生，净化人居环境。提升土地利用率，提供饲养草料，增加农牧民收入。项目建设完成后，壮大嘎查主导产业，促进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带动农牧民收益。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0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1万元。
6、集体水稻种植项目：投入整合资金380万元。项目地点巴彦淖尔苏木双榆树嘎查，覆盖脱贫人口133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巴彦淖尔苏木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扩建水稻种植面积1000亩，包括平整土地、应急取水设施、改善耕地土壤材料、渠道等种植水稻配套设施，运苗道路2000米。（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项目区为重度盐碱地，2019年袁隆平院士专家工作站在我苏木种植的耐盐碱地水稻喜获成功，水稻均亩产达508.8公斤，增强了农牧民发展水稻种植业的信心。嘎查集体通过项目的实施，改善当地种植条件，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项目建成后，前两年为过渡期，改善土质，提高耕地保水保肥能力，第三年开始，通过土地流转、耕地收入、集体经济分红、提高亩产量等多种形式稳定增收效益达到21万元至35万元，为农业调整，农民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通过嘎查集体种植水稻1000亩，增加嘎查集体经济收入，同时带动周边农户发展种植业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80万元。
7、果蔬苗木基地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1314.35万元。项目覆盖4个苏木镇12个嘎查、2个林场，覆盖脱贫人口1048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代钦塔拉林场、义和塔拉林场。
建设内容及期限：
建设果蔬苗木基地20处，其中高林套海嘎查、金祥嘎查、丰产嘎查、老公司嘎查、西日嘎嘎查、西日道卜嘎查、乌斯台嘎查、双金嘎查、亚门毛杜嘎查、巴彦敖包嘎查、布拉格台嘎查等12个嘎查建设林果基地17处，投入资金744.35万元；代钦塔拉林场药材基地建设1处，投入资金140万元；义和塔拉林场苗圃扩建、欧李苗木基地扩建个各1处，共2处，投入资金430万元。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引进栽植苗木、种植鸡心果等果树，并完善林果基地配套基础设施（详见附件第9-11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项目的实施，推动我旗林果产业发展，采取种植果树，出售水果，采摘旅游、产品加工等形式增加嘎查与农牧民的收入。该项目建设完成后，壮大嘎查主导产业，促进结构调整，发展现代农业增加带动农牧民收益。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438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36.35万元、中央国有贫困林场资金240万元。
8、农牧民实用技术教育培训及实训基地项目：投入整合资金200万元。项目地点代钦塔拉苏木代钦塔拉嘎查，覆盖脱贫人口261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代钦塔拉苏木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北好老艾里建设一处共720平米的两层建筑，一层360平米为农牧民实用技术教育培训基地，二层360平米为农牧民实用技术实训基地（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8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项目建成后促进相关产业及社会旅游经济发展，可以以租赁形式获取收益。同时提高农牧民群众发展现代农牧业的技术水平，促进优势特色产业和劳务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农牧民群众增收致富。预计每年收入5万元。
资金来源及名称：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00万元。
9、庭院经济项目：投入整合资金97.99万元。项目覆盖脱贫人口253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利用院落占用的土地资源、利用闲散劳力和不宜到大田劳动的劳力，实施种植蔬菜、果树、牧草等短平快的庭院经济项目。覆盖农户500户，项目采取先建后补形式，每户不超过2000元补贴标准鼓励农户发展庭院经济，增收致富（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3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增加农户的经济收入。同时美化生活环境，既可获得较高的经济效益，又美化了生活环境，使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统一。
资金来源及名称：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97.99万元。
（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1、公共卫生厕所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128万元。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3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280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杜尔基镇人民政府、额木庭高勒苏木人民政府、巴彦淖尔苏木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建设水冲式太阳能全天恒温公共卫生厕所2座、公共卫生旱厕1处（详见附件第12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通过实施项目，着力改善嘎查农牧民生活条件，美化村屯环境，提升嘎查的生产生活条件，着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
资金来源及名称：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28万元。
2、农村垃圾治理项目：投入整合资金158万元。项目覆盖3个苏木镇3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467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代钦塔拉苏木人民政府、巴彦呼舒镇人民政府、巴彦淖尔苏木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代钦塔拉嘎查建设标准化垃圾转运站1处，投入资金59万元；在哈日道卜嘎查建设小型垃圾焚烧站1处，投入资金40万元；在白音塔拉嘎查建设垃圾集中处理站1处，投入资金59万元。配套相关附属设施设备（详见附件第13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加强嘎查环境整治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嘎查处理农村垃圾处理能力，同时为发展乡村旅游打下良好基础。
资金来源及名称：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9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59万元、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40万元。
3、村内水渠治理项目：投入整合资金600万元。项目覆盖4个苏木镇5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537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屯内水渠、侵蚀沟治理10827延长米，其中花灯嘎查3750延长米，投入资金110万元；查申套卜嘎查2000延长米，投入资金40万元；杜尔基嘎查1000延长米，投入资金150万元；代钦塔拉嘎查3327延长米，投入资金200万元；元宝屯嘎查750延长米，投入资金100万元（详见附件第14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本项目能够有效防止大雨造成的自然灾害，更好保护村民人身和财产安全。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60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40万元。
4、通电工程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137.5万元。项目地点巴彦茫哈苏木义勒力特嘎查，覆盖脱贫人口12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巴彦茫哈苏木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林吉艾里通电工程：10千伏2.5公里（单价15万：2.5×15=37.5万）；低压380伏7公里（单价10万：7×10=70万）；配电变压器台架5套（单价6万：5×6=30万），合计137.5万元，覆盖25户农户，解决用电问题（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该屯子居住农户一直未实现通电，还在用风力发电、太阳能发电等外部因素问题多的个人发电设备。建成后，有效解决该屯子生产生活所有用电问题。能够实现苏木通电全覆盖。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37.5万元。
5、屯内街巷硬化项目：投入整合资金3120万元。项目覆盖11个苏木镇29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3316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乡村振兴局、代钦塔拉苏木人民政府、好腰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包拉温都嘎查、达力哈日沁嘎查等29个嘎查新建屯内水泥路61.5公里，投入资金3075万元；在代钦塔拉嘎查新建砂石路4.5公里，投入资金45万元（详见附件第15-17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通过实施项目，着力改善嘎查农牧民出行条件，美化村屯环境，提升嘎查的生产生活条件，着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解决群众雨雪天气群众出行的不便及安全隐患；同时为农牧民生产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方便农牧民出行，提高办事效率。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875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95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9万元、自治区少数民族发展资金41万元。
6、科右中旗给排水一体化项目：投入整合资金1608万元。项目覆盖4个苏木镇5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169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代钦塔拉嘎查、哈日道卜嘎查、西日道卜嘎查、哈图布其嘎查、东风嘎查实施自来水工程5处，包括主管道支管道与入户管道铺装，阀门井、水源井与井房建设，自来水净化设备购置，集中供水改造等，配套完善相关基础设施（详见附件第18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农村的饮水工程已经进入巩固提升阶段，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保障。农村饮水工程的实施，不仅减少了农村涉水性疾病，也解放了农村劳动力，让偏远地区的劳动力不再为饮水问题而困扰。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440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68万元。
7、小型桥梁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772万元。项目覆盖6个苏木镇12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1580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在巴力珠日嘎查、霍林郭勒嘎查等12个嘎查新建小型桥梁、涵管桥等15处（详见附件第19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为农牧民生产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方便农牧民出行，保障百姓出行安全。提升村容村貌，改善嘎查交通条件，缩短出行时间。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396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41万元、中央以工代赈资金135万元。
8、农村牧区户厕改造项目：投入整合资金239.01万元。项目覆盖12个苏木镇22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480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2022年改厕任务859户，其中水厕517户、旱厕342户，项目资金用于户厕改造自治区配套部分（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8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为农牧民生产生活创造便利条件，方便农牧民出行，保障百姓出行安全。提升村容村貌，改善嘎查交通条件，缩短出行时间。
资金来源及名称：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239.01万元
9、科右中旗危房改造项目：投入整合资金370.9341万元。项目覆盖12个苏木镇66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91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住建局、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主要用于脱贫户、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及其他特困家庭危房改造（含维修），其中新建79户、维修55户（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项目建成后，农村居民住上安全、实用的房子，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了保障，持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打造住房安全。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320.1273万元、自治区农村危房改造补助资金50.8068万元。
10、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投入整合资金3578.1721万元。项目覆盖4个苏木镇6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258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旗农科局、相关苏木镇人民政府。
建设内容及期限：
实施高标准农田改造3.6501万亩，机电井建设219眼、智能井房188处、潜水泵213台套、滴灌带2.4176万公里、地埋管道245公里，地面管道270公里，高压农电线路35.737公里，低压线路46.895公里，变压器39台套，农田路47.219公里及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1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项目的实施提高单位产量，增强嘎查耕地抗旱防涝能力，加快现代农业建设步伐，进一步提升我旗现代农业基础设施水平，增加农牧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可实现亩产增收200元以上。
资金来源及名称：
2021年中央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1278.1721万元、2021年农畜产品生产发展资金900万元；2022年农畜产品生产发展资金1400万元。
11、哈日道卜引水灌田工程项目：投入整合资金698万元。项目地点巴彦呼舒镇哈日道卜嘎查，覆盖脱贫人口13人，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旗水利局。
建设内容及期限：
主要建筑物包括蓄水池、提水泵站、及输配水工程，退水涵洞等内容及完善相关配套设施，覆盖农田5000亩（详见附件第1页）。实施期限：2022年1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该项目建设，以提升农田基础设施和促进粮食增产增收为目标，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实现农民增收的目的，优化配置当地水资源，提高粮食产量，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当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起决定性作用，使该地区农牧民脱贫致富，为灌区的粮食安全生产建设提供了保障。
资金来源及名称：
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04.5万元、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593.5万元。
（三）培训
农牧民实用技术与就业培训：投入整合资金210万元。项目覆盖全旗12个苏木镇173个嘎查，覆盖脱贫人口720人次，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乡村振兴局、民委。

建设内容及期限：

乡村振兴局实施蒙古族刺绣培训320人次、实用技术培训500人次、就近就业培训200人；民委实施农牧民科技及手工艺培训900人次（详见附件第20页）实施期限：2022年4月-2022年12月。

效益分析及联农带农机制：

提升农牧民产业发展经营能力和生产技术水平，增加了就业机会，提高农牧民收入；提升带头人整体素质、提高服务能力和政策、业务水平，更好地为地方群众、脱贫人口服务。
资金来源及名称：
自治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150万元、中央少数民族发展资金60万元。

六、职责要求

（一）本方案确定的项目实施牵头管理责任单位对项目、资金管理使用负全责。各牵头管理责任单位根据方案要求制定旗级专项实施方案，报请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批准执行。同时，确定一名班子成员和1-2名工作人员负责项目管理推进工作和与相关单位业务衔接工作。
（二）各牵头管理责任单位要协助苏木镇制定苏木镇级项目实施方案，并报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同时组织苏木镇、嘎查按要求实施项目。严格按照工作程序、工作步骤，时间节点、资金流程要求，及时、有序、高效开展整合资金项目实施工作，确保按时、按量完成项目建设任务。
（三）各牵头管理责任单位要积极主动与财政部门协调，做好项目安排、资金拨付申请及监督管理下达资金使用情况和报账管理等工作，确保资金安全和资金使用效益。旗财政局按照方案要求和牵头管理责任单位意见做好资金整合及资金申请、拨付和监督等管理工作。
（四）各牵头单位每月15日、30日向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报送项目进展及落实情况说明报告及各类报表。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要及时汇总情况反馈给领导小组领导和上级业务主管理部门。
七、整合措施

（一）政策依据。根据财政厅等12厅局《关于印发<内蒙古自治区脱贫旗县统筹整合使用涉农涉牧资金实施细则>的通知》（内财农[2021]812号）要求，旗县人民政府是整合资金统筹使用的责任主体，负责旗县资金的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并赋予整合资金项目审批权限，对各有关部门下达的统筹整合范围内资金，可以根据具体项目的实施需要自主确定牵头管理责任单位或部门，不要求完全与原有的归口管理部门一一对应。
（二）管理办法。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根据全旗年度规划，负责协调资金管理部门修订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涉牧资金的管理办法或细则，明确部门分工、整合规模、操作程序、资金用途、监管措施等，由旗政府常务会批准执行。 

（三）管理方式。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要对统筹整合使用的资金，在农牧业生产发展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范围（即统筹整合使用的财政涉农涉牧资金用途）内，提出包括主要目标和具体建设任务在内的使用方案，由旗委常委会或政府常务会研究审批后组织实施。
（四）编制规划。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要紧紧围绕脱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工作任务，编制全旗年度实施方案。各苏木镇、嘎查、旗直相关部门要依据全旗方案调整完善本苏木镇、嘎查项目规划和本部门专项规划，实现全旗项目规划与苏木镇、嘎查和旗直部门专项规划的有效衔接。各苏木镇、嘎查规划及部门专项规划与全旗规划不一致的，原则上优先实施全旗脱贫攻坚规划。
（五）建立项目库。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建立并完善项目库。各苏木镇、嘎查（驻村工作队）和旗直相关部门根据本地区、本部门实际情况筛选规划项目报送旗项目库备存，加强项目储备，为整合资金提供有效平台。针对当前突出问题，以规划为引领，围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改善等方面的需求，以突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为重点，做到资金跟着项目走，一村一策、一户一法、统筹整合、集中投入、配套建设、整体推进，使资金统筹整合使用实现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通过项目储备，加快相关涉农涉牧资金安排进度，项目成熟一个资金到位一个，年度计划的建设项目应在接到上级转移支付后一年内完成，确保不出现资金滞留问题。
（六）加大争取项目资金力度。按照政府扶贫投入力度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任务相适应的要求，旗直各部门要进一步加大争取项目资金力度，为全旗统筹整合资金创造条件，确保完成乡村振兴目标任务。
八、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统筹整合财政涉农涉牧资金是自治区党委、政府集中财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也是我旗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资金保障，旗委、政府负责协调旗直相关部门确定整合资金规模、内容和项目安排，明确整合资金项目牵头管理责任单位，牵头管理责任单位对牵头管理项目工作负全责，确保资金整合各项措施落实到位，同时要加强与上级各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共同推进统筹整合工作。
（二）建立健全公开公示制度。在旗政府门户网站公开全旗统筹整合使用的涉农涉牧资金来源、用途和项目建设等情况，并实施项目公示制度，接受群众和社会监督。
（三）设立专户专账。旗财政局和各苏木镇财政所根据旗统筹整合涉农涉牧资金管理办法，设立整合资金专户专账管理，确保整合资金、项目顺利规范运行。
（四）严格资金监管。旗政府要把纳入统筹整合范围的财政涉农涉牧资金作为监管重点，并负首要责任。各苏木镇党委、政府、嘎查第一书记、驻村工作队、嘎查“两委”要深度参与涉农涉牧资金和项目的管理监督。旗纪检、乡村振兴局、审计、财政等有关部门要加大审计和监督检查力度，并对监管职责落实情况进行跟踪问效，对探索实践资金统筹整合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给予大力支持。探索引入第三方独立监督，引导农户主动参与监督，构建多元化资金监管机制。
（五）开展绩效评价。旗乡村振兴工作领导小组组织旗乡村振兴局、财政、发改等部门加强对资金统筹整合使用的情况进行总结评估，财政局、乡村振兴局对实施项目进行绩效评估，开展动态监控，实行全周期跟踪问效并进行重点评价，最大限度的提升统筹整合资金效益。对资金整合管理使用中积极配合部门单位给予表彰奖励，对不配合、不作为、乱作为等行为，要按照有关规定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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